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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拟签署 

《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恒置业”）下属

“两江·中迪广场”正在开发建设中。为更好的规划“两江·中迪广场”的经营

管理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中美恒置业拟与重庆万崇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崇昇商业”）签署《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委托万崇昇商业为“两

江·中迪广场”进行整体经营管理，分为筹开期委托、经营期委托，其中筹开期

委托期限为自 2019年9月 29日至 2020年 12月 30日，期间费用共计人民币 1,147

万元；经营期委托期限为自 2020 年 12 月 31日起 10 年。 

 

二、关联关系 

鉴于万崇昇商业为中迪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禾邦”）下属子

公司，公司与中迪禾邦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勤先生控制下企业，本公司董事丁

湘巍女士为中迪禾邦副总裁、财务总监，故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年 8月 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勤先生、丁湘巍女士回避了表决。就本次交易，公司独立董

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重庆万崇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谢传华。 

5、成立日期：2018 年 5月 8 日。 

6、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汇流路 1号 A 栋 23-1。 

7、经营范围：商场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房地产经纪服务；物业管理（不含一

级物业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销售：初级农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

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家具、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销售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烟草零售（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

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四川万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商业”）持

有万崇昇商业 100%的股权。 

9、关联关系：鉴于万城商业为中迪禾邦全资子公司，公司与中迪禾邦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勤先生控制下企业，本公司董事丁湘巍女士为中迪禾邦副总

裁、财务总监，故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10、万崇昇商业经营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末，万崇昇商业总资产为 368.24 万元，总负债 379.09

万元，净资产-10.85 万元；2018 年度，万崇昇商业实现营业收入 353.40 万元，

净利润-10.8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万崇昇商业总资产为 498.94 万元，总负债 509.56 万

元，净资产-10.62 万元；2019 年 1-6月，万崇昇商业实现营业收入 291.26 万元，

净利润 0.23 万元。（前述数据未经审计） 



11、万崇昇商业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开发的“两江·中迪广场”

商铺部分的委托经营权。该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宜奥商圈核心区域，地理位

置优越，土地面积 4.13 万平方米，整体容积率为 2.50，总建筑面积约 20.27 万

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10.30 万平方米，商铺部分主要为以 20-60 平方米为

主的主题商业街。 

 

六、关联交易定价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在经双方平等协商，并参考同行业委托经营相关市场价

格的基础上确定的。 

 

七、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与万崇昇商业签订《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

由万崇昇商业为中美恒置业下属“两江·中迪广场”提供整体经营管理，分为筹

开期委托、经营期委托，其中筹开期委托期限为自 2019 年 9 月 29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期间费用共计为人民币 1,147 万元；经营期委托期限为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 10 年，期间委托内容包括物业经营、管理并提供物业服务，具体

负责对经营物业实施招商、经营管理、企划推广等经营活动及租金代为催收、能

源费用收缴、设备和设施检修、保养、物业保洁、消防、安保等物业服务。期间

费用由万崇昇商业与中美恒置业协商确定，预算内的费用由中美恒置业承担，预

算外的费用由万崇昇商业自行承担。 

 

八、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 

本次中美恒置业与万崇昇商业签订《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是希望借助万

崇昇商业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为“两江·中迪广场”项

目的经营开发提供有力的支持，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提升项目品质，降低开发

成本。且本次委托经营管理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

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云平先生、隋平先生已收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

置业有限公司拟签署《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文件，经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两江·中迪广场”项目是公司重点开发的项目之一，鉴于关联方重庆万崇

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崇昇商业”）拥有成熟、完整的运营团队，

借助万崇昇商业在商业规划、招商、策划、经营等方面的优势能力，能够有效地

推动“两江·中迪广场”项目的开发及运营，提升项目品质及经营能力，减少公

司成本，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于前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表示一致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云平先生、隋平先生对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

有限公司拟签署《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能够通过运用关联方专业化的业务团队、丰富的运营经验，提

高“两江·中迪广场”项目的运营能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项目品质，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的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时，该议案审议和表决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对于前述事项，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截止目前，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勤先生及其关联方已累

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946.07 万元。 

 

十一、备查文件 



1、中迪投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迪投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拟签署

《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中迪投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拟签署

《委托经营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4、中美恒置业拟与万崇昇商业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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